论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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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姻家庭关系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一般社会关系决定一般社会上生产关系，并受上层建筑影响和制约的共性，其本质属性为社会属性。笔者就现在屡见不鲜出现的婚姻不忠的社会现象探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忠义务。从其系配偶权派生出的婚姻关系夫妻间忠实义务的概念以及理解着手，通过各国在夫妻忠实义务之规定以及适用，结合我国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况，笔者更加倾向于探究需设立规范，以对破坏婚姻第三者约束的看法及其原由。
关键词：夫妻间忠实义务    配偶权    第三者

一、夫妻忠实义务系派生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其概念以及理解。（欲知其义，先知其意）

婚姻家庭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其亦受上层建筑的影响，同时其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之间是否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体现，而夫妻之间履行夫妻的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存续的基础。笔者在此探论的忠实义务系派生于婚姻法中的配偶权。其为基于身份权为基础，继而以财产权为其保障。

配偶权一词起源于英美法系，即概述为配偶间的权利。后外延扩展为：“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摘选于英国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于1998年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系光明日报出版）；而大陆法系国家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尚未就“配偶权”这一概念规定于法律规范中。大陆法系国家在其民法典中涉及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其派生出的身份权或财产权为体现，如：夫妻之间履行相互忠实的义务和相互具有抚养及扶助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夫妻之间共同居住的同居权及日常日常家事代理权等；在我国配偶权无外乎于配偶的身份权、配偶的财产权以及基于配偶身份对其子女的抚养义务等。而狭义的配偶权主要为配偶的身份权。而在学术界所称为的“配偶权”是配偶身份权和财产权的统称。

故笔者在本文中所研究的“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系派生于“配偶权”，其表现为身份权，确以配偶之间如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其无过错方就对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法律在财产上的保障，从而获得经济赔偿，以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达到社会相对公平，维护婚姻忠实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

笔者所叙及研究的夫妻忠实义务是指夫妻婚后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在感情上相互专一，不为婚外性生活。外国法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主要是指夫妻不为婚姻外之性交，在性生活上保持专一，也包含一方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而损害配偶利益的内容。（节选《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05页、李志敏主编）

我国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而夫妻之间的相互忠实义务即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本质上的要求。它也是有别于其他婚姻形态。即夫妻相互忠实义务不仅是法定义务、也是道德规范的要求，它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起初，国外的立法对于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更加倾向于严于妻宽于夫，我国古代的立法对于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其基于其一夫多妻制度而主要是约束妻对夫，而非夫对妻，夫妻双方明显有失公平。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基于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当代各国就有关夫妻忠实义务的立法弃严于妻宽于夫之规定，继而更加强调的是夫妻之间对于忠实义务平等的适用。

二、各国对于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的规定以及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

对于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以及法国就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规定，以及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需要的承担的相应的责任均做了规定；如《日本民法》第752条之规定：“由于婚姻关系，夫妻有同居，相互帮助和扶助的义务”于1970年修订的《法国民法典》在第212条之规定：“夫妻互负忠实、帮助、救助的义务”。故，无论是在有法典明确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国家还是在仅规定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作为离婚理由的国家，通常认为夫妻忠实义务在法律上以及事实上是存在的。（摘选王洪于200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婚姻家庭法》之第114页）。

就外国法而言，其夫妻忠实义务有的国家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规定不予违反，但是其规定仅为约束性的法律义务，无强制性的性要求必须履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各国就其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责任有所规定，虽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但是其实质都是在有过错方违背了忠实义务造成无过错方身心财产上损害时予以赔偿，以维护社会公平与和谐。

其中，法国对于出轨的受害者有法律上的保障，法官视情节轻重宣判过错方支付赔偿金或者取消原有的离婚补偿。

日本婚姻法中无论是法定的离婚事由还是法定的损害赔偿请求，第一条就是在婚姻中有不贞的婚姻行为，不管是哪一方在男女之间发生具体性行为，在日本司法解释中就属于不贞行为范围，一旦违反“贞操义务”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和慰问金都是相当高的。就对于第三人侵犯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中的受害人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日本最高法院就此作出过判决，这是对于违反“贞操义务”的法律上的惩罚手段。再加上举证责任倒置，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三、我国有关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以及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责任及笔者的看法。

各国对于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分别以不同的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有明确的法条确定也有以其他派生的关联性权益予以体现。而我国在夫妻之间忠实义务之规定，就其现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相互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在第五编婚姻家庭篇中第1041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以及规定了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婚姻家庭倡导性规定之1043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相互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无论是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还是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将夫妻忠实义务以法条的形式予以确定，赋予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予以法律规范性的保障。同时在对于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增设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有过错方就无过错方在其离婚诉请中损害赔偿予以赔偿，其可以诉请赔偿的情形为：重婚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均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表现，亦即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应承担相应的的责任其责任不限于民事婚姻关系中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括以第三者行为如符合重婚罪犯罪条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笔者主要探论的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此就刑事责任不予赘述。

故，在我国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不仅在道德上会受到谴责，同时在法律上以法条规范的形式予以确定，夫妻一方一经违背忠实义务过错方会承担的相应的责任。该条仅是针对于夫妻(配偶)之间的规定，而非含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者”）。

笔者认为：当代社会，不仅在经济上高速发展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也不断的开放，日益增多的婚外出轨性行为及变相的同居关系逐渐冲击着我国的社会的公序良俗且公然违背着婚姻法之夫妻忠实义务等相关的法律之规定。

据笔者接触到的婚姻关系实务而言，目前离婚的原由系多种原因，其中就目前在实务上多为易见于夫妻感情不和为多数，其更多表现为夫妻配偶一方出轨于“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以下简称：“第三者”）或第三者的介入系夫妻（配偶）之间的离婚隐性事由居多，而其均属于夫妻不忠之表现。关于第三者，虽不是法律概念，但是就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第三者”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且无不知晓。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是婚姻自由，其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法律目前对于破坏夫妻关系的第三者的惩罚仅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重婚罪之规定，就其而言尚未有明确的民事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就目前出轨的婚外情行为增多，在对于第三者的民事惩罚实属空白。故，笔者认为对于第三者也应就其故意破坏夫妻忠实义务之行为予以法律规范其行为且该惩罚规范不限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还应对其进行行政或者刑事上的约束是值得有待研究的。

笔者认为：将破坏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第三人对其进行惩罚性其主要是基于；

（1）我国不仅是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我国的法律所体现的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统一，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需要达到和谐。法律界对于法与道德均知的一句话是："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婚姻法中解决的问题简以明述为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抚养权关系。而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忠实义务有别于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其基于身份权为基础，又以财产权为其保障。笔者认为它是基于人身关系而以财产分割倾向予以保障道德忠实一方利益的，它是解决法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典型。这也正是笔者的倾向观点为：违背夫妻忠实的惩戒性不限于夫妻之间（配偶之间）也应及于破坏婚姻忠实义务的第三人。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惩戒作用，仅以道德规范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以达到明显效果似乎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的过程。也就是，以道德规范后的结果是否达到有效的防范的目的却不得而知，而无确切的法律规范和规制，很可能导致问题仍就为问题，无解之状况。

（2）现实生活中，破坏婚姻关系忠实义务的第三者不仅冲击了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身份权性质的法律规定，同时在夫妻之间财产权上也有所冲击。现今，婚内出轨或出轨者或其与破坏婚姻关系第三人串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情况屡见不鲜，其挑战着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该种现象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无论在夫妻间的情感上，还是在财产上均造成了损失，而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人却享受着其违背道德及法律的不劳而获之成果，势必有违公序良俗和法律及道德规范。如没有法律予以规范破坏婚姻关系第三人的行为，会导致该种现象不断产生，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各国针对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人的惩戒性规定不尽相同，以日本就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惩罚为例，其“不忠慰问金”即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外遇，明知对方已婚的“第三者”有赔偿责任。虽然一些国家对于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人之规定不尽相同，但是对于该第三者之行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法律上的约束。而我国尚未就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人予以确定惩罚规定，现今第三者的破坏婚姻行为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目前仅是通过道德规范以及社会规范予以调整，但是笔者相信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会不断填补该空白。

（3）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其包括离婚自由。而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并不冲突于婚姻自由中的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不能作为不履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一个原由。而出轨第三者的婚外情行为虽未在法律规范中明确予以确定，其是否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情形之一，但是众所周其身心不忠之行为实质违背了新修改后现正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等义务。就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行为，同在婚姻法中予以增加了有关无过错方向过错方以行使离婚赔偿请求权。这是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夫妻（配偶）之间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而造成无过错夫妻一方身心伤害后的一种民事财产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尚未确定具体数额，但是根据实务据法官视伤害情况而判。而就第三者而言，其行为如果为故意或者明知有配偶者与其同居或者共同生活，其行为破坏配偶间的忠实义务确尚未构成犯罪，而造成无过错方身心伤害，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的空白。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在此文中就其探论的焦点针对的是离婚自由），但是笔者认为离婚自由与违背忠实义务不限于有过错方的配偶，还包括且更加倾向于对第三者破坏夫妻（配偶）之间忠实义务的行为应当立法予以确定其赔偿义务之间并无冲突，进而已达到维护婚姻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作用。

笔者结合以上原由认为就第三者故意对于其破坏夫妻（配偶）之间的忠实义务及夫妻关系，应当对无过错的夫妻一方承担不限于精神损害赔偿可包含对其因与过程出轨方共同损害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权利进行赔偿，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这一看法笔者也研究了一下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就问题的法律解决方式即第三者的赔偿义务及责任，可以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况以及是否可适用性在立法上逐渐完善。

综上就目前社会现象，为了更好的践行社会公序良俗，为了维护家庭稳定与家庭的和谐。笔者对于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更加的倾向于不限于对夫妻之间有过错方的惩罚，更应及于第三者即在法律上规范和约束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进行民事上对其破坏婚姻中无过错方的精神上的赔偿以及财产损失上的赔偿等。

结语：针对对目前出轨，不忠于夫妻之间忠实义务之规定以及破坏婚姻忠实义务的第三者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的出现，笔者结合分析各国对不忠于该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上的规定以及对于破坏夫妻关系第三者是否有惩罚性的法律之规定，结合我国目前现在存在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夫妻不忠现象导致离婚的原有的实务上的接触，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是造成夫妻之间感情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以及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仅规定了夫妻之间如违背忠实义务等有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但是对于第三者尚在法律上约束以及惩罚性机制实属于空白，仅是在道德上受到谴责，道德的谴责毕竟靠自觉并不能实际上解决该问题。笔者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为有制定约束规范第三者破坏夫妻忠实义务的需要而这也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究，望随着法治不断发展逐渐弥补空白。
